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學院博碩士學位論文獎審查推薦細則 

113年 3月 7日本院第 16次院務會議通過 

113年 3月 7 日第 14次院務會議修正 

第一條 本細則依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獎設置辦法（以下簡稱設置

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學位論文獎（以下簡稱本獎項）之獎勵對象為公告推薦當學年度之前二學年內取得

本校學位之博士、碩士及其指導教授。 

本校資訊學院（以下簡稱本院）推薦獎勵名額以博士一名、碩士二名為限，並得從

缺。 

第三條 本獎項由學位論文指導教授或共同指導教授或學位考試委員依本院公告之時程申請

提名。申請時應附下列文件： 

（一） 提名申請書 

（二） 學位論文電子檔案 

（三） 其他有利審查資料 

（四） 申請提名博士學位論文獎應另附外審委員應迴避及得排除名單。 

申請提名之學位論文應已公開電子全文。 

第四條 本獎項由本院學術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學審會）進行初審，並將審查推薦結果提

送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獎評選委員會複審，以決定得獎名單。 

第五條 博士學位論文之評審，由學審會就各該學位論文之專業領域，並參考申請人提出之

應迴避及得排除名單，決定每件學位論文 5名以上之外審委員名單後，依序邀請有

意願之外審委員 2名進行評審。各該學位論文之學位考試委員不得擔任外審委員。 

外審委員依議題重要性、議題創新性、論文獲獎或發表情形、文獻完整度、方法嚴

謹度、結論適切性、格式與寫作等項目綜合考量評分，評審分數滿分為 100分。 

學審會參考外審委員之評分結果及審查意見，以投票方式評定推薦結果。提名申請

人為學審會委員者，於討論及投票時應予迴避。 

第六條 碩士學位論文之評審，由學審會依第五條第二項審查評分，並評定推薦順序。各委

員推薦順序加總分數最低者為第一推薦、次低者為第二推薦，同分者以各委員評審

分數加總後之平均分數高者優先推薦，再有同分者由學審會決議優先推薦順序。各

委員評審分數加總後之平均分數未達 80分者不予推薦。 

提名申請人為為學審會委員者，於評審及評定推薦順序時應予迴避。 

第七條 本細則未盡事宜，依設置辦法辦理。 

第八條 本細則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學院博碩士學位論文獎審查推薦細則 

新訂條文說明表 
 

 

條文內容 說明 

第一條 本細則依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博碩

士學位論文獎設置辦法（以下簡稱設置辦

法）訂定之。 

法源依據。 

第二條 學位論文獎（以下簡稱本獎項）之獎勵對象

為公告推薦當學年度之前二學年內取得本校

學位之博士、碩士及其指導教授。 

本校資訊學院（以下簡稱本院）推薦獎勵名

額以博士一名、碩士二名為限，並得從缺。 

一、依母法第二條明定獎勵名額。 

二、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明定推薦

獎勵名額。 

第三條 本獎項由學位論文指導教授或共同指導教授

或學位考試委員依本院公告之時程申請提

名。申請時應附下列文件： 

（一） 提名申請書。 

（二） 學位論文電子檔案。 

（三） 其他有利審查資料。 

（四） 申請提名博士學位論文獎應另附外審

委員應迴避及得排除名單。 

申請提名之學位論文應已公開電子全文。 

一、依母法第四條明定申請申請條件

及應附文件。 

二、依母法第六條明定申請提名之學

位論文應已公開電子全文。。 

第四條 本獎項由本院學術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學

審會）進行初審，並將審查推薦結果提送本

校博碩士學位論文獎評選委員會複審，以決

定得獎名單。 

明定本獎項由本院學術評審委員會進

行初審。 

第五條 博士學位論文之評審，由學審會就各該學位

論文之專業領域，並參考申請人提出之應迴

避及得排除名單，決定每件學位論文 5名以

上之外審委員名單後，依序邀請有意願之外

審委員 2名進行評審。各該學位論文之學位

考試委員不得擔任外審委員。 

外審委員依議題重要性、議題創新性、論文

獲獎或發表情形、文獻完整度、方法嚴謹

度、結論適切性、格式與寫作等項目綜合考

量評分，評審分數滿分為 100分。 

依母法第五條第一款明定明定博士學

位論文獎之外審、推薦程序、迴避原

則等。 



條文內容 說明 

學審會參考外審委員之評分結果及審查意

見，以投票方式評定推薦結果。提名申請人

為學審會委員者，於討論及投票時應予迴

避。 

第六條 碩士學位論文之評審，由學審會依第五條第

二項審查評分，並評定推薦順序。各委員推

薦順序加總分數最低者為第一推薦、次低者

為第二推薦，同分者以各委員評審分數加總

後之平均分數高者優先推薦，再有同分者由

學審會決議優先推薦順序。各委員評審分數

加總後之平均分數未達 80分者不予推薦。 

提名申請人為為學審會委員者，於評審及評

定推薦順序時應予迴避。 

明定碩士學位論文獎之評審推薦程

序、迴避原則等。 

第七條 本細則未盡事宜，依設置辦法辦理。 明定本細則如有未盡事宜時之其他相

關依據。 

第八條 本細則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明定本細則制定及修正程序。 

 



1 
 

112學年度國立政治大學資訊學院推薦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獎 
提名申請書 

畢業生姓名 中文： 英文： 

聯絡方式 市話： 手機： 

E-mail  

畢業學系/學程  

論文學制別 博士 碩士 碩士在職專班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學位考試委員  

畢業年月 民國          年       月 學位證書字號  

電子全文網址  

已公開電子全文 是；否 

論文發表紀錄 

(請載明發表期刊或

會議名稱、日期) 

 

論文獲獎(助)紀錄 

(請載明獲獎名稱並

附佐證資料) 

 

論文摘要 

(中文，500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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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推薦原因 

(1500字為限，應詳述

學位論文學術貢獻及

研究發展潛力等足供

獲獎之理由。) 

 

申請人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學院博士學位論文獎評選推薦作業 

外審委員應迴避及得排除名單 

 
一、 基本資料 

畢業生 

姓名 
 

畢業 
學系/學程 

 

論文題目 
 

學術領域 
 

 
二、應迴避審查名單（論文指導教授、共同指導教授、學位考試委員與畢業生於同一機關系所服務、與畢業生有親屬關係） 

序號 
應迴避人員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應迴避之理由 備註 

     

     

     

     

 
三、建議排除審查名單（至多以三人為限，如「無」，亦請註明。） 

序號 得排除人員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得排除之理由說明 備註 

     

     

     

申請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